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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商業名稱)，統一編號:         之負責人         君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逝世，經其全體合法繼承人同意由               君繼承商號，並代表辦理商業繼承登記事宜，其餘繼承人同意拋棄繼承該商號之權利義務，特此聲明。
此致
花蓮縣政府
(請繼承人於下列欄位簽名或蓋章)  
繼承人：
身分證字號:  
繼承人：
身分證字號: 
繼承人：
身分證字號: 
繼承人：
身分證字號: 
繼承人：
身分證字號: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